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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　函

地址：臺北市信義路3段140號

傳真：(02)27026324

承辦人及電話：王進隆(02)27065866轉2636

電子信箱：A110351@nhi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5月10日

發文字號：健保醫字第106000529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函轉衛生福利部副知本署有關為避免個人或公司利用聘任

醫師任負責人之方式經營醫療機構，藉以浮報健保給付乙

案，如附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衛生福利部106年4月26日衛部醫字第1061663216號、10

61663216A號函副本辦理。

二、衛生福利部為避免坊間公司或個人利用基層醫療機構負責

醫師斂財之情事，請地方政府衛生局針對高風險個案，例

如「有違規紀錄」、「高齡負責人」或「同一地點頻繁更

換負責人」於醫療機構開業前加強管理乙事，請加強依本

署104年5月13日健保醫字第1040033199號函「醫事機構新

特約審查作業處理原則」第4點及第5點相關規範辦理。

三、另審查醫事服務機構開、執業登記之情形時，並請負責醫

師進一步確認醫事服務機構性質是「獨資」抑或「合夥」

，如確認負責醫師是否保有金融機構帳戶、印鑑，及付款

通知之地址（或是電子郵件信箱）是否與負責醫師之資料

相符等，如是「合夥」者，先請該醫療院所檢附經法院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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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間之公證人公證之合夥文件影本，如醫療院所不能提供

，才同意以檢附負責人與合夥人之私人契約書等證明文件

替代，以確保本保險營運。

正本：本署各分區業務組

副本：本署違規查處任務小組、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牙醫師公會全

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2017-05-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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